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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0）德文旅字第36号
对政协德宏州十二届三次会议

第187号提案的答复

寸建强委员：

    您提出的关于保留与传承德宏古建筑及民族传统建筑的提案，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，就您对我州文物保护事业的热忱关心表示衷心的感谢。正如您在提案中所说，古建筑、民族传统建筑是地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，具有历史、文化、科技、艺术等多方面的价值。多年来，我局一直高度重视全州古建筑保护工作，不断加强对古建筑的保护和修缮工作，在目前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前提下，每年对1-2处德宏州州级文保单位进行维修，先后完成了对陇川邦角山官衙署、景罕佛塔、早乐东墓，河西香云寺、佛光寺、盈江勐乃古碉楼等多处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工作。

其次，我们认为您的建议十分有价值，是值得肯定的。但是，就目前而言，我州处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，财力十分紧张，每年能够投入文物保护工作的经费十分有限；根据GB50165-92《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规范》中规定，“古建筑的维护与加固，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。原状系指古建筑个体或群体中一切有历史意义的遗存现状”。所以，对于古建筑的整修来讲，应该重视其本身所蕴含的历史、科学和艺术价值，遵循历史建筑保护的“原真性”，尽量使用原材料，最大限度地保持古建筑的原有风貌，满足“修旧如旧”的修缮原则。按照国家关于文物保护的现方针政策，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在文物建筑，特别是已经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各类文物建筑中采用这种做法。对于尚未认定为文物登记点和文物保护单位的各类建筑，我局没有管辖权。您提出的要做好规划的问题，我局将会同德宏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立德宏州历史文化保护体系，实现对传统建筑、文物古迹、民族民俗文化及与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山、水、田、古树名木等要素的有效保护和历史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，确保德宏州历史文化特色的传承延续，推动区域文化建设和社会综合发展。

因此，在下一步的工作中，我局将积极做好如下工作：第一，继续做好全州文物古建筑的保护和修缮工作，并加大向上争取文物保护专项经费的力度。第二，认真做好城乡建设过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，重视对城镇现存古建筑的保护，不得擅自迁移、拆除。因建设工程确需迁移、拆除的，应当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。第三，加大古建筑调查普查及文物保护的宣传力度，营造“全民知晓、全民参与”的良好氛围。第四，古建筑维修时，建议相关单位使用防腐、防虫蛀，使用年代长久，稳定性好的优质木材，将文物修缮和“三防”工作有机结合起来。

再次感谢您对我州文物保护事业的关心与支持，欢迎您继续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，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，我们将按照要求，不断改进与完善各项工作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5月28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王燕 1770882332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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